
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

醌（一期）建设项目分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2020 年 3 月，公司决定建设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

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一期项目主产品为氧化蒽醌，产量为 1000t/a，产品

用途为纸浆煮沸剂，二期项目主产品为高性能颜料咔唑紫，产量为 500t/a，尚处

于规划中，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氧化蒽醌，不包含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后文简称为

“氧化蒽醌一期项目”。氧化蒽醌一期项目建设 2 套氧化蒽醌生产装置，并配套

建设 1 台蒸汽锅炉、1 台导热油炉、2 台热风炉、2 台熔盐炉，年产蒽醌 1000t、

低品位蒽醌 286.41t。投资 7520.18 万元。《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

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获得鞍

山市行政审批局批复。氧化蒽醌一期项目于 2023 年 7 月已经建设完成，但蒽醌

产品目前市场需求不大，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在蒽醌车间

生产线和主体设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更换原辅料实现交替生产，增加新产品

1,8-萘二甲酸酐。为了企业的发展，蒽醌和 1,8-萘二甲酸酐两种产品按市场需求

交替生产，总生产能力不变仍为 1000t/a。总投资增加 3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增

加 4 万元。本项目合计总投资 7555.18 万元，环保投资 310 万元。 

《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1年 8月编制完成，编制单位为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鞍山市行政审批局于 2021年 9月 22日出具了《关于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

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准

文号为“鞍行审批复环〔2021〕第 61号”。 

1.1 设计施工简况 

本项目属改扩建项目，建设 2 套氧化蒽醌生产装置，并配套建设 1 台蒸汽锅



炉、1 台导热油炉、2 台热风炉、2 台熔盐炉，年产蒽醌 1000t、低品位蒽醌 286.41t。

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在蒽醌车间生产线和主体设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更换原

辅料实现交替生产，增加新产品 1,8-萘二甲酸酐。为了企业的发展，蒽醌和 1,8-

萘二甲酸酐两种产品按市场需求交替生产，总生产能力不变仍为 1000t/a。生产

1,8-萘二甲酸酐的原料是工业苊，利用原有工艺，设备增加苊汽化器 2 台，及配

套计量泵 4 台。在生产 1,8-萘二甲酸酐过程中，汽化工序切换至新增的苊汽化器，

由蒸汽汽化变化为热空气汽化，不需要使用 4 吨蒸汽锅炉提供蒸汽，仅需通过热

风炉提供热风即可，导热油炉、热风炉负荷降低，减少水、电、天然气年用量。

同时，项目洗油喷淋尾气治理设备与原环评相比，新增碱喷淋措施，由“洗油+

活性炭吸附”变化为“洗油+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项

目污水处理系统与原环评相比进行了优化设计（详见附件 6），原环评废水处理

方式：废气喷淋水经自带沉淀装置将颗粒物沉淀过滤后，经活性炭吸附处理，进

入隔油池；企业实际建设情况：废气喷淋水经自带沉淀装置将颗粒物沉淀过滤后，

进入隔油池，隔油池出水进入厂区新建污水处理站，废水污染物排放量减少。污

水处理站已纳入《科大源宇蒽油系列精细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期）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鞍批复环〔2021〕第 8 号）履行环保手续，后文简称为

“研究中心一期项目”，目前研究中心一期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该污水处理措施

已建成，实际建设过程中，设计单位对处理工艺优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由“调

节+微电解+絮凝沉淀+臭氧+厌氧复合式流化床反应器+MBR 生化池+二沉池”，

变化为“预处理+微电解+絮凝沉淀+A/O+MBR 系统”，处理规模为 10t/d 不变，

保证废水连续稳定达标排放。以上变化情况，包括产品、废气处理措施、污水处

理变化，纳入《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重大变动界定报告》评价，2023 年 9 月 5 日，经专家评审，氧

化蒽醌一期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均未发生

重大变动，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对于周边环境影响不增加，环境影响可接受，

因此本次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直接纳入验收管理。 

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已将

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

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



保护对策措施。 

本项目于 2023 年 10月 18日竣工，于 2024 年 1月 2日开始调试，拟于 2024

年 12月 31日调试结束。调试期间，正式启动验收工作。 

1.2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日期为 2023年 10月 18日，调试日期为 2024年 1

月 2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竣工及调试时间在环评互联网上公示（公示网址

及截图见附件 1）。编制单位接受委托后开始为本项目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蒽醌产品目前市场需求不大，本项目调试期间生产产品为 1,8-萘二甲酸

酐，蒸汽锅炉仅在蒽醌生产时运行，因此，对变化后的“氧化蒽醌一期项目”分

阶段验收，第一阶段为除蒸汽锅炉外的变化后的“氧化蒽醌一期项目”全部建设

内容及依托的全厂污水处理站，第二阶段为“氧化蒽醌一期项目”的蒸汽锅炉。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要求，

编制单位明确验收范围为第一阶段。编制单位依据本项目现有技术资料、实际建

设情况及项目污染物排放与环保治理装置运行设施情况，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

并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24 日、2024 年 8 月 5 日~6 日委托沈阳市中正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现场监测。根据现场验收监测数据及调查情况，编制《辽宁

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分阶段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024 年 9 月 11 日，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组织开展“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

司高性能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分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验收组由建设单位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辽宁万尔思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 3 位专家组成。验收组对照《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辽宁源宇化工有限公司高性能

颜料咔唑紫和氧化蒽醌（一期）建设项目分阶段进行了现场+视频检查验收，形

成验收意见结论如下：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工

程建设无重大变动；根据现场检查、验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结果，



项目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3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2.1 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 

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经环保部门审核后审批通过。 

2.2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本项目按年、季度规范填报排污许可执行报告。 

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项目建立了 1 个环保组织机构，总经理 1 人、总工 1 人、安全环保科 1

人、环保员 1 人。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由熟悉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的管理、技

术人员组成；安全环保科定期与总工交换意见，并向总经理反馈意见，制订全公

司及岗位环保规章制度，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制订环保工作年度计划，负责组织

实施等 。总经理和总工应掌握生产和环保工作的全面动态情况；负责审批全公

司环保岗位制度、工作和年度计划；指挥全公司环保工作的实施。  

表 1  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内容 

序号 规章制度 主要内容 

1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

行维护制度 

各种环保装置运营操作规程（编入相应岗位

生产操作规程）；各种污染防治对策控制工艺

参数；各工段负责人针对相关问题，及时报

环保员，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2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企业设台账，记录各生产单元主要生产设施

的累计生产时间，生产实际负荷，主要产品



产量，原辅材料及燃料使用情况等。环保员

定期整理汇总相关情况，报总工。 

3 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公司设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计划。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编制完成，已在鞍山市生态环境局台安分局备

案。见附件。 

（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

划。本项目污染源监测计划见表 2，环境监测计划见表 3。 

表 2  污染源监测计划 

监测

类型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废水 

废水总排放口 

废水量、COD、氨氮 连续监测 在线监测 

总磷、总氮、SS、石油类 1 次/月 委托监测 

LAS、动植物油 1 次/季度 委托监测 

雨水排放口 pH 值、COD、氨氮、SS 
排放期间按

日监测 
委托监测 

废气 

车间熔化、汽化、氧

化器放散工序废气
DA006 

NMHC、颗粒物 1 次/月 委托监测 

车间冷凝结晶废气

排气筒 DA007 
NMHC、颗粒物、氮氧化物 1 次/月 委托监测 

车间包装废气排气

筒 DA008 
颗粒物 1 次/月 委托监测 

危废库排气筒
DA015 

NMHC 1 次/月 委托监测 

蒸汽锅炉 DA010 

导热油炉 DA009 

热风炉
DA011/DA012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

硫 
1 次/季度 委托监测 

熔盐炉
DA013/DA014 

氮氧化物 1 次/月 委托监测 

颗粒物、二氧化硫、林格曼

黑度 
1 次/年 委托监测 

企业边界无组织废

气监控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1 次/季度 委托监测 

噪声 厂界 昼间及夜间，等效声级 1 次/季度 委托监测 

表 3  环境监测计划 

类

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环境质量标准 

大

气 

项目厂界，小榆

林子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非甲烷总烃、苯、
半年1次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二



甲苯、二甲苯、苯并[a]

芘、氨、硫化氢 

级标准及《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D；《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

解》； 

地

下

水 

厂区东北部（上

游背景监测点） 

pH、氨氮、硝酸盐、亚

硝酸盐、挥发性酚类、

氰化物、砷、汞、六价

铬、总硬度、铅、氟化

物、镉、铁、锰、溶解

性总固体、耗氧量（CODMn

法，以O2计）、硫酸盐、

氯化物、总大肠菌群、

细菌总数、石油类、蒽、

荧蒽、苯并芘 

参照

DZ/T0308

每年枯水

期一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Ⅲ

类 

厂区内（污染源

监控点） 

要求每月

进行一次

监测 

厂区下游、保护

目标及侧方向

（污染源监控

点） 

每季度取

样一次，

全年四次 

土

壤 

厂区内罐区附近 

石油烃、苯、甲苯、二

甲苯、苯并（a）芘 
每年1次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第二

类用地标准筛选值、《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中表1标准 

厂区内车间附近 

厂区内事故池附

近 

厂外南侧、北侧

农田 

 

3.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落后产能淘汰。本项目总量指标已取得鞍山市生态环境局同

意。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拆迁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1000m。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卫生防护范围内无居

民、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建设项目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3.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将于近期完成废水在线设施验收并完成监测数据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联网，完成后将在线设施验收材料补充作为附件。 



4 整改工作情况 

无。 



附件 1：公示网址及截图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调试日期公示网址及截图 

网址： 

http://www.sourcechem.cn/news_detail/id/26.html 

 

 

 



附件 2：排污许可证 

 



附件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